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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我評鑑改善與管考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1 年 7 月 15 日(星期五)下午 2 時 

地點：和平校區行政大樓六樓第三會議室 

主持人：吳連賞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梁煒成 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壹、主持人致詞： 

今天是師資培育評鑑檢討與追蹤會議，這會議非常重要。本校於 43年是全

公費，到 88年是半公費、91 年是全自費，師資培育一直是本校金字招牌，本人

也是師範體系出身，大家也看到了傳統師範體系的學校亦有出現師資培育弱化

的現象，各專業的系及教育專業的系，之前教材教法的老師具有師培資格，現在

新聘的老師不具有師培資格，對於師資培育不太有利。 

這次師資培育評鑑最大的問題是專任教師開課率 75%未達標，有建議增聘一

位教育專長教師，當然這是選項之一，物價提高及通膨上漲，且本校這一、二年

COVID-19 的影響，收入在減少，支出在增加，原來有 9各系所自籌比例低於 50%、

現降至 7-8 個，支出不超過收入，這樣才會有績效。 

貳、報告事項： 

1、本校 110 年 12 月 8 日至 12 月 9 日特殊教育學校(班)師資類科自辦外部評鑑實地

訪評暨本校 110 年 12 月 9 日中等學校師資類科自辦外部評鑑實地訪評，資料檢

閱與師生訪談等流程後，二類科評鑑委員皆對本校師資培育業務多所肯定。二類

科之六項指標全數通過。 

2、本校業已於 111 年 6 月 13 日函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，檢送本校

「特殊教育學校(班)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」、「中等學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

結果報告」，提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審議。 

3、110 年 12 月 9 日中等學校師資類科自辦外部評鑑實地訪評，評鑑委員共計提出 3

項改善建議。評鑑委員針對受評鑑單位實地訪評報告初稿提出相關改善建議，依

照評鑑 6 大項目分別如下：  

項目一(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素養)：無。 

項目二(行政運作及自我改善)：無。 

項目三(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)：1 項。 

項目四(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)：1 項。 

項目五(學生學習成效)：無。 

項目六(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)：無。 

並經本校「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小組」回應改善建議如下： 

(1)項目三(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) ：本校各師資培育學系的師資生遴選辦法，係由

各師資培育學系按其專業需求與考量自行規劃。委員上述之建議，將於本校下

回的教務會議上，轉知予各師資培育學系的主管，共商研議調整各師資培育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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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的師資生遴選辦法，擴大師資生遴選的基準(非僅採取學業成績)。 

(2)項目四(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)：近三年，本校專任教師授課比例逐年提升，但

仍未達教育部訂定的 75%基準。針對未來的具體改善措施，提出下列三點： 

建議師就處增聘一位教育專長教師，以提升師就處專任教師授課比例。 

建議師就處、教務處與教育系共同研究教育課程的開課方式，以降低兼任教師

的授課比例。 

建議師培學系，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這兩門課程，儘可能聘請系上專任教師授

課，以提高專任教師的授課比例。 

4、本校與馬來西亞華校合作愈趨頻繁，現已開設十幾個班隊，包含有視訊與實體

上課。歡迎各師培系所教師支援開課，豐富師資人才庫。 

參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：討論「中等學校」師資類科實地訪評委員意見-項目三、後續改善及回應暨

未來發展之參考建議，本校後續改善及回應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校111年5月24日召開110學年度第1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決

議，如下: 

本校各師資培育學系的師資生遴選辦法，係由各師資培育學系按其專業需求

與考量自行規劃。委員上述之建議，將於本校下回的教務會議上，轉知予各

師資培育學系的主管，共商研議調整各師資培育學系的師資生遴選辦法，擴

大師資生遴選的基準(非僅採取學業成績)。 

二、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接受指導委員會議的建議，於教務會議提案討論，請各師資培育學系共商研

議調整各師資培育學系的師資生遴選辦法，除了採取學業成績外，納入偏鄉

服務(包含史懷哲、服務學習及課輔服務)加分的機制，積極正面回應指導委

員會的建議。 

 

提案二：討論「中等學校」師資類科實地訪評委員意見-項目四、後續改善及回應暨

未來發展之參考建議，本校後續改善及回應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校111年5月24日召開110學年度第1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決

議，如下: 

有關「中等學校」師資類科實地訪評委員意見表之項目四：教師質量及課程

教學(二)待改善事項該類科師資培育學程課程由校內專任教師授課比例，近

三年分別為58%、59%及64%，雖已逐年成長，然仍未達到教育部師資培育

評鑑之75%的符合基準；請依照委員的意見，提出妥善的回覆意見，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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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專任教師超鐘點4小時，專簽(或修法)提高鐘點上限。 

(二)專任教師與兼任教師合開，如教材教法等課程，可以列為專任教師授

課。 

(三)鼓勵校內其他系專任教師開設師資培育學程課程。 

(四)教育學系與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合聘專任教師。 

(五)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增聘一位教育專長教師，以提升師就處專任教師

授課比例。 

二、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專任教師超鐘點 4小時，專簽(或修法)提高鐘點上限。 

一、這 5點以外，是否還有其他的方式；請教務處盤點全校教育學程開課數。 

二、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(二)待改善事項該類科師資培育學程課程由校內專任教

師授課比例換算 68%，若提高師資員額可符合 75%基準，校長將表支持。 

肆、主席提示: 

請於開學前或擇期由校長與處長、5 位老師及師培主管再召開 1 次會議，並

依評鑑當日補充意見，整理成 6 項，分別有： 

一、系所除學術成果與研發活動外，應增進師資培育活動。 

二、鼓勵系所師資生參加(半年)實習，本校三周實習是很有特色的活動。 

三、師就處組織與業管如何提升師資培育之效果，可持續討論。 

四、專任教師開課率應提升，使 75%基準達標。 

五、對於政策性、新興型師培項目(如雙語、12 年國教新課綱)跟進，本校已正式

成立全英語與雙語教學推動中心。 

六、師資名額的調整，參考台師大、彰師大的作法，建立一個高師大機動調整師

資培育名額的機制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(無) 

陸、散會(3:40) 


